

澄港开委环审〔2026〕29号


关于江阴市人民政府申港街道办事处创新河西新河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阴市人民政府申港街道办事处：
你单位报送的《创新河西新河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家、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已审理完结。
一、经审理查明：
你单位拟在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申港街道创新河、西新河建设创新河西新河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项目代码：2310-320259-89-05-512981）。
二、审查情况如下：
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审批意见和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执行要求如下：
1、加强施工期间环境保护管理，制定严格的施工环境保护方案，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扬尘执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32/4437-2022）中限值要求。清淤疏浚作业避免在夏季进行，应避开水生生物繁殖期，优化疏浚底泥运输路线，运输车辆须加盖封闭。清淤前施工单位应提前告知附近居民，淤泥及时清运，施工单位应提前告知附近居民关闭窗户，最大限度减轻臭气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25）标准。
施工生产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不外排。疏浚作业应合理安排在枯水期，采用围堰施工，开挖均在围堰内施工，减小对地表水的影响。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严禁随意破坏项目周边地表植被和向周边水体排放污染物。
2、做好项目运营期的各项环境保护工作。选用低噪声水泵，定期巡检维护；加强沿线巡检，及时恢复硬化地面，防止水土流失。
3、落实各类固废特别是危险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要求。
4、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制定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控制和管理措施。
5、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的规定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
三、建设项目需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方开工建设，须报我委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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